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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产状况和行踪轨迹亦属“个人信息”
非法所得五万元以上即为“特别严重”

两高就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发布司法解释

! ! ! !本报北京今日电 （驻京记者
鲁明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
察院今天上午联合发布《关于办理
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
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。该《解释》对侵
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定罪量刑标
准和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作了全面、
系统的规定，对于维护人民群众个
人信息安全以及财产、人身权益，将
发挥重要作用。

! 明确!公民个人信息"范围

《解释》规定，“公民个人信息”
包括姓名、身份证件号码、通信通讯
联系方式、住址、账号密码、财产状
况、行踪轨迹等身份识别信息和活
动情况信息。

! 明确非法!提供公民个人信

息"的认定标准

《解释》进一步明确非法“提供
公民个人信息”的认定。一是“提供”
的认定，“向特定人提供公民个人信
息，以及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
发布公民个人信息的，应当认定为刑
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‘提供
公民个人信息’。”二是合法收集公民
个人信息后非法提供的认定，“未经
被收集者同意，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

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，属于刑法第二
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‘提供公民个
人信息’，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
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。”

! 明确!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

息"的认定标准

《解释》明确，“违反国家有关规
定，通过购买、收受、交换等方式获
取公民个人信息”的，属于“非法获
取公民个人信息”。“违反国家有关
规定，在履行职责、提供服务过程中
收集公民个人信息”的，也属于“非
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”。

! 明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

的定罪量刑标准

《解释》对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标
准作了明确规定。《解释》还对侵犯
公民个人信息罪的“情节特别严重”
的认定标准，也即“处三年以上七年
以下有期徒刑”量刑档次的适用标
准作了明确，一是数量数额标准，根
据信息类型不同，非法获取、出售或
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“五百条以上”
“五千条以上”“五万条以上”，或者
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，即属“情节
特别严重”。二是严重后果，将“造成
被害人死亡、重伤、精神失常或者被
绑架等严重后果”“造成重大经济损
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”规定为“情节
特别严重”。

! 明确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

法购买# 收受公民个人信息的定罪

量刑标准

《解释》专门针对此种情形设置
了入罪标准。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
法购买、收受敏感信息以外的公民
个人信息，利用非法购买、收受的公
民个人信息获利五万元以上的；曾
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
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，又非法
购买、收受公民个人信息的，都应当
认定为“情节严重”。

! 明确设立网站#通讯群组侵

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定性

《解释》规定，“设立用于实施非
法获取、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
息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、通讯群组，
情节严重的，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
八十七条之一的规定，以非法利用
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；同时构成侵
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，依照侵犯公
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。”

! 明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

罪的罚金刑适用规则

《解释》规定，“对于侵犯公民个
人信息犯罪，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
危害程度、犯罪的违法所得数额以
及被告人的前科情况、认罪悔罪态
度等，依法判处罚金。罚金数额一般
在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。”

今年基调是抑制投机
中国社科院发布房地产蓝皮书!!"#$"

! ! ! !本报北京今日电 （驻京记者
于明山 实习生 卢昊辰）中国社科
院今天上午在京发布了《房地产蓝
皮书：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
（!"#$）》。蓝皮书预测：中央经济工
作会议坚持“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
是用来炒的”的定位，说明 !%&$年
房地产政策基调将是抑制房地产
投机，防止金融风险，但也要保持
房地产平稳发展。在房地产市场分
化的大格局下，地方调控仍将延续
因城施策的特点，在支持居民自住
购房的同时，更加注重抑制投资投
机性需求，防止热点城市的泡沫风
险及市场出现大起大落。

蓝皮书认为，从短期看，热点
城市防泡沫、控风险是房地产调控
的重点，货币投放控制趋紧，差别
化信贷政策仍将延续，限购、限贷
等政策手段常态化；土地供应将有
所增加，在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
地方面将进一步出台新政策；三四
线城市和县城房地产市场仍以“去
库存”为主题。中长期则将更注重
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立完善，加快

推动住房租赁市场立法，大力发展
住房租赁市场；继续坚持区域总体
发展战略，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
展、长江经济带和“一带一路”建设
三大战略，积极推进城市群和都市
圈发展，疏解大城市功能，实现区
域一体化。
蓝皮书对 !%&$年房地产市场

的整体判断是进入量价调整阶段，
但不同的城市仍存在市场机会。一
线城市步入存量房时代，新房开发
建设的市场空间被不断压缩，租赁
市场有望成为房地产行业发展的
新机遇；二线过热城市房价空间被
透支，“量价回调”是大概率事件，
但具备产业和人口支撑的城市，将
成为下一个发展的新风口，如天
津、郑州、武汉等城市受益于城市
群发展，潜力将逐渐显现，量价进
入平稳增长周期；西部节点型城
市，如重庆、成都、西安等房价相对
较低，市场发展有望进入新阶段。
此外，位于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或
自身产业优势显著的三四线城市，
房地产市场发展仍具备潜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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